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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参加由我校组织的学士学位课程（一门外语、一门基础课和两门

专业课）考试，成绩全部及格。  

2、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授予学士学位：  

1） 在修业年限内有考试作弊行为者；  

2） 受到学校留校察看以上（含留校察看）处分者；  

3）不及格课程累计达到课程总数的五分之一及以上者；  

4） 有其他不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。  

三、学士学位课程考核  

1、外国语  

独立学院应届本科毕业生在校期间参加全国外语四级考试（必须在我

校考点报名考试），成绩合格者（外语类专业毕业生的外语要求参照

我校的相关规定）可以申请学位外语课程免试。  

2、基础课及专业课  

学士学位课程中基础课和专业课考试科目的认定工作，由校学士学位

管理部门（教务处）按照我校相同专业的修业要求并结合独立学院的

教学计划予以确定。学士学位课程考试的一般在每年的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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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申请，独立学院将申请者就读专业的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、申请者

的思想政治表现及前三年全部课程成绩等相关材料统一报送学士学

位管理部门（教务处）； 

3、根据实际需要，学士学位管理部门（教务处）委托相关学科专家，

对独立学院本科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进行审查，并对申请者的

资格条件进行初步审查，决定是否受理申请；  

4、初步审查通过后，申请者须参加我校统一组织的学士学位课程考

试；  

5、毕业前两周，学士学位管理部门（教务处）委托相关院（系）学

位评定分委员会，根据本办法的要求，对申请者进行审查，确定授予

及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建议名单；  

6、学士学位管理部门（教务处）将建议名单审核汇总后提交校学位

评定委员会审定，对审定通过者颁发相关学科的学士学位证书。未通

过者，不再授予学士学位； 

7、我校将独立学院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报省学位委员会备案。  

五、异议事项处理  

1、学士学位授予过程中，若发现学位申请者或有关单位由营私舞弊、

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有权撤销申请者的申请资

格或取消已授予者的学士学位。  

2、对学士学位授予的结果有异议者，可向学士学位管理部门（教务

处）提出书面意见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经研究后，将处理意通知学生

本人。  



六、其他  

1、本办法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，自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

执行。  

2、本规定的解释权属西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。 

  

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  北  大  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6 年 11 月 13 日 


